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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現行制度就兼營營業人之進項稅額訂有兩種扣抵方式供自
由選擇，分別為比例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前者係按扣抵比例
計算可扣抵的進項稅額，著重於稽徵程序便利性的考量；後者
適用之前提則須帳簿完善，以明確區分應稅、免稅或共同使用
之進項稅額作為扣抵基礎，屬於較符合經濟實質的計算方式。

實務上常見營業人以比例扣抵法申報營業稅後，才發現直接扣
抵法較為有利，然而提出更正申請之時已過法定復查期限，因
營業稅已核課確定，而遭稅局拒絕受理，進而引發稅務紛爭。
雖然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納稅人在適用法令、認定事實、
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均可在十年內申請退
稅，惟稅局及行政法院皆採一致見解認為直接扣抵法的更正並
非錯誤所致，不屬於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範疇，因而限縮了納
稅人更正之權利，就此，本刊將提出相關評析，供讀者反思。

關於本刊
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專
業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多
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之經
驗，每月發表不同稅務爭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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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兼營營業人以比例扣抵法申報
營業稅後得否申請更正改採直
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額？

October 2022

案例背景

甲公司兼營應稅及免稅勞務或貨物，依營業稅法規定屬於兼營營業人，甲公司於民國（下同）110年年初採
「比例扣抵法」申報109年11-12月之營業稅，經稅局按申報數核定並於110年7月13日公告送達甲公司，依
稅捐稽徵法第35條規定核課公告送達三十日內未提起復查，故於110年8月12日核課確定。惟甲公司於110年
10月發現改採「直接扣抵法」計算調整營業稅應納稅額「更為有利」，遂向稅局申請更正109年兼營營業人
調整計算表，卻遭稅局否准，試問：甲公司得否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主張適用法令錯誤申請改採直接
扣抵法計算營業稅額？

110年
1月

甲公司申報
109年最後一期營所稅

110年
8月12日

110年
7月13日

110年
10月

稅局依申報數核定甲公司109
年營業稅，並公告送達甲公司

甲公司發現以
直接扣抵法計算較為有利

甲公司109年營業稅
核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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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兼營營業人之進項稅額扣抵規定

兼營營業人係指兼營銷售應稅及免稅貨物或勞務，或
兼按一般營業稅額及特種營業稅額計算之營業人；依
「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下稱「兼營計算
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年
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
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申報納稅。

我國現行營業稅法制度，就兼營營業人之進項稅額不
得扣抵比例計算方式，係採取「比例扣抵法」及「直
接扣抵法」併行，兼營營業人無須經稽徵機關核准，
得自行選擇適用比例扣抵法或是直接扣抵法，惟選擇
採用直接扣抵法者，經採用後三年不得變更。

有關「比例扣抵法」及「直接扣抵法」兩種方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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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進項稅額之不得扣抵比率詳述如下：

比例扣抵法

按免稅銷售額佔全部銷售額（即包含應稅、零稅率及
免稅之銷售額）之比例計算當期不得扣抵比例，再依
當期不得扣抵比例計算當其應納或溢付之營業稅額。

直接扣抵法

係根據購進貨物或勞務之實際用途，區分各進項稅額
歸屬於應稅項目或免稅項目，以決定可否扣抵銷項稅
額，即：購進貨物或勞務依用途可明確區分專應稅
（包含零稅率）營業用者，其進項稅額可全額扣抵；
供免稅營業用者，其進項稅額不可扣抵；無法明確區
分係供應稅抑或免稅營業用者，則按比例計算可扣抵
之進項稅額。

項目 比例扣抵法 直接扣抵法

適用條件
無任何要件限制及作業程

序要求

• 實體要件限制：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勞務或
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參照兼營計算辦法第8條之1第1項）。

• 作業程序要求：

- 應將購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物、購買國外之勞務之用途，區
分為以下三種：專供應稅（含零稅率）營業用、專供免稅營業
用、應稅及免稅營業共同使用，並於帳簿上明確記載（參照兼
營計算辦法第8條之2第1款）。

- 當公司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於調整報繳當年度最後一期之營業
稅，應經會計師或稅務代理人查核簽證：

1. 經營製造業

2. 當年度銷售額合計逾新台幣10億元

3. 當年度申報扣抵進項稅額合計逾新台幣2,000萬元（參照兼
營計算辦法第8條之2第6款）。

• 如直接扣抵法之採用事後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停止，當然回復適
用比例扣抵法（參照兼營計算辦法第8條之3第1項）。

• 如直接扣抵法之採用事後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停止，當然回復適
用比例扣抵法（參照兼營計算辦法第8條之3第1項）。

比例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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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兩種扣抵方法之比較可知，直接扣抵法雖然
有其適用條件之限制，但相較於比例扣抵法，卻更
能真實反映兼營營業人之應稅銷售額所對應可扣抵
的進項稅額。且當公司所購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
物之實際用途大多為可明確歸屬於應稅銷售項目
時，採用直接扣抵法，可以避免原可扣抵應稅銷售
額的進項稅額受到侵蝕。

實務上，曾發生公司採用比例扣抵法申報營業稅
後，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向國稅局申請更正改
採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卻遭國稅局以營業稅已
核課確定而拒絕受理。國稅局以「營業稅已核課確
定」之理由拒絕納稅義務人更正申請，係以財政部
95年12月21日台財稅字第09504563401號函：「本
部95年12月21日令修正『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
辦法』第8條之1、第8條之2及第8條之3，凡屬於未
核課確定之各年度案件均可適用。」（下稱95年函
釋）反推，納稅義務人申請改以直接扣抵法計算營
業稅額應以「未核課確定」之各年度案件為限，而
所稱「未核課確定之案件」，觀諸行政法院見解，
係指經稽徵機關為營業稅之核課處分尚未確定者，

亦即核定公告送達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已提出復查申
請者，而非泛指稅稽徵法第21條第1項所規定之核課
期間尚未屆滿之各年度營業稅案件（參照108年度判
字第571號判決）。從而，以本文所舉案例而言，依
據前揭國稅局對財政部函釋之看法，佐以行政法院
就核課確定之見解，甲公司於核定公告送達之翌日
起三十日內若未提起復查，將不得再申請更正改採
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額。

然而，綜觀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係
考量人民相較於政府機關處於訊息劣勢，為保障民
眾權益而設，故只要納稅者溢繳之稅款超出依法客
觀上正確應納稅額時，規定納稅義務人得申請退
還，申請期限於110年修法前為繳納稅款後五年內，
修法後延長為十年，相較於前揭函釋有關比例扣抵
法更正改採直接扣抵法之申請期限（稅局核定公告
次日起算30日），有顯著之落差。故兼營營業人原
採用比例扣抵法申報營業稅，得否於核課確定（核
定公告次日起算30日之期間）後申請更正改以直接
扣抵法計算營業稅，常為實務上爭論之議題。

項目 比例扣抵法 直接扣抵法

優點
計算簡單、免經會計師簽
證、程序成本較低。

經由歸類各種成本之用途，能更精準的辨別成本係應稅、免稅或零稅
率之適用，進而避免使用比率扣抵法時，某些成本被歸類錯誤而多課
徵之稅額。

缺點

當公司獲配轉投資事業之
的股利收入金額較大，且
可直接歸屬的進項稅額又
較少時，採此法會侵蝕到
應稅銷售額原可扣抵的進
項稅額。

憑證與帳簿管理的成本較高，符合法定情形，於調整報繳當年度最後
一期之營業稅，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作業成本較高，且一經選用三
年內不得變更。

適合對象

大部分所購買貨物、勞務
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無
法明確區分係供應稅或免
稅營業用者。

非以投資為專業之公司（即未設置投資部門），主要營業項目產生多
為應稅銷售額，但每年獲配轉投資事業之大額股利收入者。

公司所購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大多為可明確歸屬於應
稅銷售項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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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爭議

承上所述，公司依比例扣抵法申報營業稅後申請更正
改以直接扣抵法計算營業稅並申請退還溢繳稅款，稅
局基於前揭之更正應以未核課確定案件為限而拒絕受
理。另一方面，依據稅捐稽徵法28條規定，若因適
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

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五年（修法後為
十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是以，公司得否
更改採用直接扣抵法並更正營業稅計算表，端賴營業
稅計算由比例扣抵法更改為直接扣抵法之更正是否屬
於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

October 2022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以下就相關爭議案件之納稅義務人之主張、國稅局之主張及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詳述之：

兼營營業人原採比例扣抵法申報營業稅，嗣後得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更正改採直接扣抵法？

納稅義務人主張

兼營計算辦法「並無限制」兼營營業人採用比例扣抵法後不得變更為直接扣抵法，亦無
限制兼營營業人因「錯誤」致溢繳稅款，不得更正變更為直接扣抵法，故應回歸稅捐稽
徵法第28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因錯誤適用比例扣抵法呈現「全年不得扣抵比例98％」
之異常現象，致補繳高額稅負，明顯為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
所導致溢繳稅款，實已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條法定之更正退稅請求權，納稅義務人應得
於五年（修法後為十年）之期限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依此更正為直接扣抵法，
方不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國稅局之主張
上訴人原採比例扣抵法，其後發現改採直接扣抵法計算調整營業稅應納稅額更為有利，
應係為單純之動機錯誤，而非內容之錯誤，而動機之錯誤，應不可撤銷之。

高等行政法院

/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我國營業稅法採取比例扣抵法及直接扣抵法併行制度，因此，營業人不論依「比例扣抵
法」或「直接扣抵法」計算申報營業稅，均為適法。換言之，營業人可自行於符合規定
情形下選擇採用直接扣抵法或比例扣抵法，並非「應」採用直接扣抵法。從而，營業人
既採比例扣抵法計算調整營業稅額，而未採用直接扣抵法計算，並無適用法令錯誤或計
算錯誤之情形，核與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所謂因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
而溢繳稅款之情形有別。（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620號判決）

按依「兼營計算辦法」規定，適用「比例扣抵法」並無任何要件限制及作業程序要求。
但欲適用「直接扣抵法」者，不僅有其實體要件限制，另有其應踐行之作業程序要求。
另外如直接扣抵法之採用事後經稅捐機關核定停止者，亦當然回復適用「比例扣抵
法」。是以，按「兼營計算辦法」之規範架構，乃是以適用「比例扣抵法」為原則，
「直接扣抵法」為例外。此外，鑑於營業稅為「增減量」概念之屬性，前期採行「扣抵
法」之轉換，必然會同時連帶影響以下各期稅額，實在很難想像「扣抵法之選擇有溯及
效力發生」之可能，且從事務本質言之，容許選擇溯及，勢將危害稅捐稽徵程序之安定
性。（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判字第55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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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稅局與法院之見解，兼營營業人一旦經採用
比例扣抵法申報營業稅經稅局核課確定者，則不得再
行申請更正改為直接扣抵法並調整稅額。核課確定與
否，取決於納稅人是否及時提起復查，是故兼營營業
人應格外注意申報之流程與時限，否則逾期即無法再
予調整扣抵方法。

然而立法論上，似可透過以下幾點方式，在確保法安
定性、稽徵成本的維繫時，亦可完善對納稅人之保
障：

• 稅法以納稅人實質之負擔能力為適用對象，為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5條所指明者，惟量能課稅之體
現，稅法若有悖於其經濟實質之認定，應以合理
之目的為前提。比例扣抵法固然具有稽徵成本上
之方便，惟不應以效率考量做為拒絕納稅人適用
較符合量能課稅之直接扣抵法。有鑑於此，當納
稅人欲選擇直接扣抵法時，應給予納稅人更完
善、便於利用之方式，促進量能課稅之實踐。

• 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在適用法令、認定事實、
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均可在十

年內申請退稅，其制度目的係為使稅捐法律關係
適用正確的法規範。舉重以明輕，雖然直接扣抵
法與比例扣抵法皆為法律所允許者，但將會對相
同的經濟關係產生不同的觀察。納稅人只能選擇
其一時，在兼顧稽徵效率與個案正義之平衡下，
容有存在相應之時效保障的可能。

• 基於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0條規定，稅局應主動
提供納稅者妥適必要之協助，以確保納稅人受正
當程序保障。當納稅人相較於政府機關對於稅務
法令相對不熟稔時，稅局或許得以通案性質之公
告指引或個案輔導之方式，以不介入個別法律關
係為前提下，建立稅局與納稅人間的構通機制，
促使納稅人進行正確、合理之申報。

現行有關兼營營業人扣抵方法之運作模式已在稅局及
行政法院形成穩定之見解，對於兼營營業人之申報選
擇存在一定限制，故營業人應隨時注意相關作業流程
與期限。除了與稅局保持法規資訊之暢通，亦可尋求
專業稅務團隊進行諮詢，確保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申
報營業稅，並避免未來的稅務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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